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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(财税[2007]92号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为了更好地

发挥税收政策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作用，进一步保障残疾人的

切身利益，经国务院批准并商民政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同

意，决定在全国统一实行新的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税收优惠政

策。现将有关政策通知如下： 一、对安置残疾人单位的增值

税和营业税政策 对安置残疾人的单位，实行由税务机关按单

位实际安置残疾人的人数，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或减征营业

税的办法。 （一）实际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每年可退还的增值

税或减征的营业税的具体限额，由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根据单

位所在区县（含县级市、旗，下同）适用的经省（含自治区

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，下同）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最低工资

标准的6倍确定，但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3.5万元。 （二）

主管国税机关应按月退还增值税，本月已交增值税额不足退

还的，可在本年度（指纳税年度，下同）内以前月份已交增

值税扣除已退增值税的余额中退还，仍不足退还的可结转本

年度内以后月份退还。主管地税机关应按月减征营业税，本

月应缴营业税不足减征的，可结转本年度内以后月份减征，

但不得从以前月份已交营业税中退还。 （三）上述增值税优

惠政策仅适用于生产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取

得的收入占增值税业务和营业税业务收入之和达到50%的单



位，但不适用于上述单位生产销售消费税应税货物和直接销

售外购货物（包括商品批发和零售）以及销售委托外单位加

工的货物取得的收入。上述营业税优惠政策仅适用于提供“

服务业”税目（广告业除外）取得的收入占增值税业务和营

业税业务收入之和达到50%的单位，但不适用于上述单位提

供广告业劳务以及不属于“服务业”税目的营业税应税劳务

取得的收入。 单位应当分别核算上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和不

得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业务的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，不能分别

核算的，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或营业税优惠政策。 

（四）兼营本通知规定享受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业

务的单位，可自行选择退还增值税或减征营业税，一经选定

，一个年度内不得变更。 （五）如果既适用促进残疾人就业

税收优惠政策，又适用下岗再就业、军转干部、随军家属等

支持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，单位可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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